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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年度第3季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監獄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

製作日期：114年9月15日 

一、 委員組成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撰寫人：張麗玉委員 

召集人：張麗玉 

委員：張美濙、戴嘉言、高瑞新、陳靖昇、廖紀華、鄭佩玉 

二、 本季視察業務概述： 

(一)本小組114年度之視察計畫，每季規劃不同視察重點。第一季之視察重點瞭解收容人出監護送與管理，第二季為身心障礙、失

能及65歲含以上等收容人教化服務重點，第三季愛滋、C肝疾病及保外就醫等醫療服務，第四季為收容人戒護就醫之管理與收

容人權益。本報告為114年度第3季之視察報告。 

(二)視察業務執行概述： 

1. 本小組於114年9月15日至高雄監獄召開本(114)年度第3次視察會議。本次會議視察重點為愛滋、C肝疾病及保外就醫等醫療服務

。 

2. 因應本季之視察重點，本小組至機關訪查愛滋、C肝疾病及保外就醫等醫療服務業務議題，並由該監衛生科科長進行業務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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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： 

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(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) 

愛滋、C肝

疾 病及 保

外 就醫 等

醫療服務 

一、 視察重點及說明：愛滋、C肝疾病及保外就醫等醫療服

務。 

二、 機關列席視察會議回覆說明： 

(一) 愛滋病個案管理： 

1. 新收階段： 

        (1) 新收收容人入監辦理HIV、性病篩檢，依報告 

            結果安排看診及分區管理。 

        (2) 未辦理全國醫療卡或遺失者，協助辦理申請 

            。 

      2.在監階段： 

        (1) 醫療照護:由高雄榮民總醫院感染科每週二入 

            監協助感染科門診；其餘科別由健保承作院 

            所高雄國軍總醫院協助看診。 

        (2) 預防保健部分： 

            A.安排接種公費疫苗，114年度公費疫苗接種 

              種類及人次如下:肺炎鏈球菌疫苗(共計121 

              人、接種率83.4%)、JN.1疫苗(共計106人 

             、接種率75.71%)、猴痘疫苗、流感疫苗等 

             。 

            B.癌症篩檢:口腔癌篩檢及大腸癌篩檢分別為 

              37、26人次。 

請貴監持續視愛滋、C肝疾病及保外就醫等收 

容人個別狀況，妥適提供相關醫療服務，並加 

強追蹤與關懷措施，以確保收容人健康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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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C.成人預防保健。 

      (3) 經濟弱勢收容人醫療費用補助：本年度共補助5 

          人次、19,407元。 

      (4) 衛教宣導：快樂聯盟每個月2次個案輔導。 

     3. 出監前：遇案由調查分類科辦理轉銜會議。 

    (二)C型肝炎篩檢與治療 

     1. C型肝炎篩檢與治療是目前台灣積極推動的公共衛 

        生政策，目標是在2025年達到消除C型肝炎的目標 

        。希望將C型肝炎的防治工作延伸到所有族群，矯 

        正機關也積極推動該項工作，今年度國民健康署 

        、矯正署與國際扶輪社合作，提供矯正機關收容 

        人C型肝炎篩檢與治療經費，鼓勵醫療院所積極篩 

        檢。治療方面，C型肝炎病毒感染者，只要確認有 

        C型肝炎病毒(HCV  RNA)陽性，不論有無肝纖維化 

        ，健保都免費給付C肝全口服新藥，期能達到消除 

        C型肝炎的目標。 

     2.本監辦理情形如下: 

      (1)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召開三方會議：114年3月7 

          日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邀請矯正機關與醫療院所 

          召開三方會議。 

      (2) 114年5月9日陳報矯正署本監114年度C型肝炎篩 

          檢與治療計畫。 

      (3) 114年5月22日國軍高雄總醫院入監衛教宣導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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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針對在監收容人辦理衛教宣導共23場次，新收 

          收容人於辦理新收健康檢查並由衛生科衛教、 

          發放同意書。 

       (4) 在監收容人114年7月2日進行抽血檢查，共629 

           人參加，Anti HCV(+) 137人，RNA(+)者共21 

           人，其中15人已開始治療。 

       (5) 新收收容人按月抽血檢測，目前共抽83人次， 

           Anti HCV(+)6人，RNA(+)者共2人、他監移入 

           者2人。 

    (三)114年度保外醫治作業 

     1. 保外醫治是基於保障受刑人生命權、醫療權，衡 

        酌醫療需求、社會安全各項因素，並考量國家刑 

        罰執行之公平性，暫時停止刑之執行。因其考慮 

        的面向較為寬廣，在考量上述因素下，請簡述貴 

        監114年度保外醫治業務辦理情形。 

     2. 有關收容人之保外醫治依據監獄行刑法第63條、 

        受刑人保外醫治審查基準及管理辦法辦理，就疾 

        病危急嚴重度、具保後照護資源取得可近性整體 

        考量。 

(1) 保外醫治資料 

          114年度1月起至8月為止，本監申辦保外醫治6 

          名，具保出監者5名，其中1名因家屬沒有具保 

          意願且經轉介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協助，未果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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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個案業已於8月19日期滿出監。本監保外醫治相 

          關資料詳如附件。    

(2) 管理機制 

           依受刑人保外醫治審查基準及管理辦法第9條        

           第三款規定，略以…受刑人保外醫治期間，監 

           獄長官應按月至少派員察看一次，即按月派人 

           查看，了解就醫、生活等相關情形並做成查看 

           紀錄表陳核，對於展延期限陳報亦依前法第二 

           款規定，檢具相關資料陳報矯正署核定。 

(3)  違反受刑人保外醫治相關規定者處理機制 

           若遇保外醫治收容人不遵守保外醫治相關規定 

           者，則依前法第七條規定電話通知命其改善、 

           次函文通知應遵守保外醫治相關規定，情節重 

           大者函請矯正署廢止保外醫治許可，通知該員 

           至地檢署報到返監執行。 

(4)矯正署矯正醫療組於114年9月宣達事項第一項指

示有關保外醫治申請、展延之辦理，機關應成立

保外醫治審核小組，本監已於114年9月5日成立

保外醫治審核小組並召開第一次會議。 

(5)矯正署矯正醫療組於114年10月15日調訓衛生科

科長，當日上午為保外醫治相關課程，本監有關

保外醫治申辦展延管理皆依矯正署規定辦理。 

(6)遇有無具保人及轉銜社會局未果之保外醫治收容



6 
 

人，本監持續給予醫療照護。(張委員提問)。 

(7)對於病情相對穩定之保外醫治收容人，本監依受

刑人保外醫治審核基準及管理辦法規定，通知收

容人至地檢署報到返監執行。(高委員提問) 

四、 前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：(教化科) 

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

114 2 請貴監持續視身心障礙、失能及65歲 

含以上等收容人個別狀況，提供適性 

教化處遇方案，促進其身體功能、心 

理健康及強化自我認同與社會適應力 

，持續提升收容人生活品質與復歸社 

會準備能力。 

本監對於身心障礙、失能及65歲以上等收容人，

以賦能為核心觀點、依其等需求持續提供適性教

化處遇方案，以期促進其身心功能、強化自我認

同及提升復歸社會能力。 

解除追蹤持續辦理

。 

 


